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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分担公共养老金的支付压

力和实现全国统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历。本文将描述日本经验的核心内容，

希望能对中国的改革有所借鉴。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有两层，第一

层是定额养老金（译者注 ：目的是防

止老年贫困），第二层是收入比例型养

老金（译者注 ：目的是提供收入替代，

实现消费平滑）。这两层制度都是现收

现付制，并曾经在不同部门间处于分

割状态。在分割状态下，那些参保人

数较少或出现减少的养老金制度最容

易变脆弱。总之，长期来看参保人数

越多，制度的可持续性就越好。

第一层公共养老金制度支付压力

的分担

第一层的定额养老金制度起始于

1961 年 4 月，叫做国民年金，当时主

要覆盖农民和城市的灵活就业人员（译

者注 ：类似于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下文简称城乡居保），而城市的

企业和政府的雇员，被另外的单独的收

入比例型公共养老金制度所覆盖，当时

分别叫做厚生年金与共济年金制度（译

者注 ：分别相当于中国城镇的企业职工

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随着

高度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正规部门的转移，第一层养老金制

度中的缴费者人数越来越少，这个制度

的财政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为了保障第一层的定额养老金制

度的财政可持续，日本在 1986 年实施

了把支付总额在各个分割的公共养老

金制度之间进行分担的改革。

指导这个分担机制的基本原则

是 ：对于同一个组群（cohort）的参

保人来说，如果在过去支付了同样数

额的保费，那么退休时就应得到同样

数额的养老金。（译者注 ：即 ：不应

该因为过去参加城乡居保制度的年轻

人纷纷都到城市工作，给城镇的养老

金制度去缴费了，就造成城乡居保的

老年人得不到应得的养老金。所以城

镇的养老金制度理应把缴费收入中的

一部分拿出来援助城乡居保）。国民年

金的支付总额在原来的各自独立的国

民年金、厚生年金以及共济年金制度

之间的分担额是用最小公倍数来计算

的。在分担机制实施之后，原来的只

覆盖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 的“国民年

金”变成了覆盖全体国民的制度，改

名为“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支付总额的分担从

1961 年开始计算。覆盖企业雇员的厚

生年金和覆盖公务员的共济组合年金

的参保者都从 1961 年起视同为国民年

金的参保者。这样来自厚生年金和共

济组合年金的缴费额比来自国民年金

的参保者的缴费额要多。

为了贯彻这个成本分担机制，日

本中央政府建立了特定的基础养老金

账户，并决定制度的筹资模式为纯粹

的现收现付制。即，首先估算自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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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开始的各年度参保者的基础养

老金待遇给付总额，然后计算出所需

要的收入总额（1961 年 4 月是国民年

金制度开始的时间）。收入来自两部

分 ：一般税收和各个制度援助的保费。

来自一般税收的转移收入最初设定为

基础养老金支付总额的三分之一，从

2009 年起提升到二分之一。其余的

支付额由各个制度分担，主要来源于

缴费收入。各个制度所承担的份额的

多少，按照每个制度的 20-59 岁的参

保人数在总参保人数中所占的份额计

算（参保者中包括在经济上不独立的、

靠企业雇员与公共部门雇员扶养的配

偶）。请注意这个分担机制并没有考

虑参保者的缴费能力的大小，因为自

我雇佣者还无法做到诚实地申报自己

的收入，所以很难按照他们的缴费能

力计算所应分担的份额。其结果，就

使得低收入者被迫承担着相对高的负

担。实际的分担额与事先计算的数额

多少会有差距，这个差距都会在各个

年度末全部调整完。

通过建立一个这样的覆盖全体国

民的基础养老金制度，日本彻底完成了

第一层养老金制度的支付总额在不同

职业（公务员、企业雇员、自我雇佣者、

农民）、不同地区、不同性别、成长型

公司和衰退型公司之间的分担。这个制

度还圆满完成了把收入从雇员到自我

雇佣、从目前的成长型企业到过去的支

柱企业、从男性到女性的再分配。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

的并轨

关于第二层的收入比例型养老

金，在 2015 年完成了把全体雇员的公

共养老金制度统合为一的改革。这项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使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公共养老金

规则完全相同，从而消除了国民对于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过高的不满

情绪。此外，对于地方政府公务员的

公共养老金制度日本还实施了独特的

地区间互助共济制度。

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养老金制度的

全国统筹

日本的地方政府有两级 ：1724 个

“市区街村”（译者注 ：相当于中国的

市县区乡级政府）和 47 个“都道府县”

（译者注 ：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政府）。

覆盖地方政府公务员的综合性公

共养老金制度起源于 1962 年。这个制

度提供以下三种类型保障 ：养老金、

残疾人保障金、鳏寡保障金。无论是

哪个统筹单位的地方公务员，无论他

们的职位如何，养老金的待遇政策对

所有人都相同。但是，缴费率却从一

开始就因统筹单位不同而不同。

地方公务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因

职业和地区不同，分成了 16 个统筹

单位，分别覆盖：1 为省政府的雇员；

2 为地方公立学校的老师和其他雇员；

3 为全体警察，包括在中央政府工作

的警察；4 为东京都政府的职员；5-14

为 10 个大城市的公务员（横滨、大阪、

京都、名古屋等），每个城市都是一

个独立的统筹单位 ；15 为一些特殊

城市的公务员（仙台市和北海道以及

爱知县的几个城市）；16 为其他城市

的公务员。这样的分割主要源于一些

历史原因。

由于各个统筹单位内的抚养比、

缴费者年龄分布和月工资水平不同，

各个统筹单位的养老金财政收支的盈

余状况各不相同。

大约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参保者

一直没有觉察出缴费率不同是多么不

公平的事，因为养老金待遇的发放规

则几乎都是一样的。后来问题凸显出

来，于是为了纠正地区间缴费率的差

距，就需要以某种方式来互助共济。

当时讨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全

部统筹 ：把各个独立的统筹单位完全

统一成一个，非常接近于日本中央政

府公务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模式。

另一个是部分统筹 ：即部分互助，允

许统筹单位酌情决定各自的余额储备

的数量。

最终方案在 1983 年 5 月被确定了

下来，国会通过了部分统筹的模式。当

时，地方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以及警察

的养老金制度没有参加这个部分统筹。

在 1984 年 4 月，成立了“地方公

务员共济组合联合会”来运行部分统

筹制度。此后，这个联合会还同时负

责余额储备基金的投资运营，并每隔

5 年对所覆盖的 14 个统筹单位的养老

金财政的状况进行全面的精算再评估。

从 1984 年 4 月 1 日起，每个统筹

单位都必须把已有的储备基金的 30%，

以及每年新增的储备的 30% 都转移

给“地方公务员共济组合联合会”。作

为回报，这个联合会承诺 ：当任何一

个统筹单位出现储备基金用完的情况

时，这个联合会将用统筹基金来全额

弥补地方的缺口。与此同时，从 1984

年起，把养老金的缴费率在 14 个统筹

单位内统一了。

中国在 2018 年建立了“中央调剂

金”的制度，目的是为了实现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间的

互助共济。这个制度多少与日本的“地

方公务员共济组合联合会”相类似，

尽管细节有所不同。

（作者系日本养老金与老龄化政

策研究所理事长，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 王新梅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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